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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09:15-下午 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8 日上午 09:15-

9:25，0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月 18日上午 09:15-下午 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正基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20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 1,781,039,54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349%，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1人，代表股份 1,477,849,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47.24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9 人，代表股份 303,190,5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22%。

2.公司董事、监事、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0,833,4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20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56,900,57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20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0,833,4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20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56,900,57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20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0,833,4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20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56,900,57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206,1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7%。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1,039,5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57,106,67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55,6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57,106,67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

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丁吉林、焦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分别为：1,109,818,170股、314,050,688股、10,000股、5,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公司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6,344,8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735%；
反对 50,810,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26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06,295,875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7715%；
反对 50,810,80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28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

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丁吉林、焦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分别为：1,109,818,170股、314,050,688股、10,000股、5,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及部分子公司继续向云南慧能售电股份有限公司购电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34,6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
反对 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57,085,679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
反对 2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云南

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丁吉林、焦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分别为：1,109,818,170股、314,050,688股、10,000股、5,00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 2021年度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0,051,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6%；
反对 987,5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5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356,119,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35%；
反对 987,549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5%；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周张悦；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律师、周张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见证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和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6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年 4 月 27 日以公告

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在公司七楼会议
室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21年 5月 18日 14时 30分开始，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1年 5月 18
日上午 9:15至 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晓博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致
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黄辽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8,613,637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29.3366%，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59,576,202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8.617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6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037,43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7193%。

（二）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共 109 名，代表公司股份 98,749,69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859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为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89,712,255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7.1399%；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 10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037,43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7193%。

三、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股东谢晓博先生、李明先生、徐会景女士、张云红女士、谢保建先生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

人，谢保军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为关联关系人，上述关联股东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 89,969,0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1.1082%；反对股份 8,780,63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8.8918%；弃权股份 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89,969,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91.1082%；反对股份 8,780,6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8918%；弃权股份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股东谢晓博先生、李明先生、徐会景女士、张云红女士、谢保建先生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

人，谢保军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为关联关系人，上述关联股东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 89,970,0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1.1092%；反对股份 8,779,63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8.8908%；弃权股份 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89,970,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91.1092%；反对股份 8,779,6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8908%；弃权股份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股东谢晓博先生、李明先生、徐会景女士、张云红女士、谢保建先生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
人，谢保军先生、谢保万先生、谢进宝先生为关联关系人，上述关联股东均实施了回避表决。

赞成股份 90,112,5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1.2535%；反对股份 8,637,135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8.7465%；弃权股份 0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112,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91.2535%；反对股份 8,637,1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7465%；弃权股份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赞成股份 360,612,9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8295%；反对股份 6,742,09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8290%；弃权股份 1,258,6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3415%。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 360,612,9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8295%；反对股份 6,759,79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8338%；弃权股份 1,240,9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3367%。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股份 360,663,0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8431%；反对股份 6,742,09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8290%；弃权股份 1,208,5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3279%。
（七）审议通过了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股份 360,158,5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7062%；反对股份 8,358,535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2.2676%；弃权股份 9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026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同意股份数为 90,294,5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91.4378%；反对股份 8,358,5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4644%；弃权股份
9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978%。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赞成股份 360,612,9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8295%；反对股份 6,736,69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8276%；弃权股份 1,264,0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342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股东；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不超过上市公司 5%股份的股东。 ）同意股份数为 90,748,9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91.8980%；反对股份 6,736,6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6.8220%；弃权股份
1,26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2800%。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赞成股份 360,612,9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8295%；反对股份 6,742,09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8290%；弃权股份 1,258,6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3415%。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赞成股份 360,612,9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8295%；反对股份 6,742,09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8290%；弃权股份 1,258,6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341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股份 360,609,7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97.8286%；反对股份 6,763,890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8350%；弃权股份 1,240,0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0.3364%。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黄辽希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1-055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至 9:25, 9:30至 11:30，和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01栋 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13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3 人， 代表股份数为

522,965,9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6675%。 截至 2021 年 5 月 13 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36,006
名，其中机构股东人数 830名，个人股东人数 35,176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 人，代表股份数为 482,623,4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4.913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8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0,342,532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7543%。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1 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为 40,842,5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00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99,9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65%；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0,342,532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7543%。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40,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9%；反对

12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16,7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0%；反对 12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08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38,4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6%；反对

12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15,0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8%；反对 12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312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2,860,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9%；反对

10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40,737,519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9%；反对 105,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57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贷款及公司为境外子公司申请增加银行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1,509,494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反对

1,456,48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9,386,034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339%；反对 1,456,48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566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雅利、游国杰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21-025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8 日深交所交易

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 5月 18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新明路 266号公司研发中心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龙九文先生（董事长）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方式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554,881,3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9.1688%。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507,013,393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898%。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7,867,99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3790%。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5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34,396,4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70%。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表决结果：通过。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8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表决结果：通过。
3、《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表决结果：通过。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表决结果：通过。
5、《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156,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17%； 反对 23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6、《董事、监事 2020-2021年度薪酬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156,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17%； 反对 23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156,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17%； 反对 23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9、《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0、《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156,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17%； 反对 23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周奇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156,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17%； 反对 23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4,641,79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8%； 反对

2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2%；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只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34,156,8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8217%； 反对 23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82%；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中明先生、文立冰先生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957 证券简称：科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1-035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中钢大厦六栋五楼培训室
3、会议召集人：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PHUA LEE MING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9:15-9:25，9:30-11:

30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21

年 5月 18日上午 09:15至 2021年 5月 18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0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56,298,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33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人，所持股份数为 256,112,8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2.187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所持股份数为 18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8,722,6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18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人，所持股份数为 8,536,9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072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所持股份数为 18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1%。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对提

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0,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6%；弃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6%；弃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6%；弃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6%；弃权 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公司 2020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46,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6％；反对 50,3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96％；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70,3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04％；反对
5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767％；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49,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

7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40％；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49,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
7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40％；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49,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
7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40％；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关于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关于 2020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49,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
7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40％；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 审议《关于 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13、 审议《关于回购注销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6％；反对 7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6％；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49,8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54％；反对
7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17％；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4、 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6,225,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本议案获得通过。
15、 审议《关于对外投资并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苗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关联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75,921,360股，不计入审议此议案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 180,304,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95％；反对 71,0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4％；弃权 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649,6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631％；反对
7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140％；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董凌律师、伍邵花律师现场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如下意

见：
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

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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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2021 年 5

月 31日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19）。

2021年 5月 18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第一大股东张政先生书面提交的《关于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为全资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公司炼石投资有限公司向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借款 3,100万美元提供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为提高决策效率，特提请将《关于为全资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
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一并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
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张政先
生目前持有公司 126,303,10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8.81%，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上述临时
提案的内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故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
和其他会议事项均保持不变。 公司对 2021年 5 月 14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 2021年 5月 13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决定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

召开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31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24日。
7、出席对象：
（1）凡是 2021年 5月 24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 2999 号――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航宇超合

金技术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序号 审议事项

1 关于向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2 关于为全资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请查阅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
3、上述议案为普通议案，其中议案 1为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向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2.00 关于为全资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1年 5月 28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8:00)
2、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大道 2999号（邮政编码：610200）
3、登记方式：符合条件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法人单位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

及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应亲自签署授权委托书，委托书见附件二）到公司证
券部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先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兵
电话及传真：028-65707 9388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网络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 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97；投票简称：“炼石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3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 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炼石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对会议审议事项具有表决权，对会议审议事项投
票指示如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向四川发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2.00 关于为全资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备注：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者“弃权”方框内划“√”做出投票指示。
2、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表格自制均有效。
一、委托人情况
1、委托人姓名：
2、委托人身份证号：
3、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和数量
二、受托人情况
1、受托人姓名：
2、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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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 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

总承包/标段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预中标 5G 互联科创园设计-施工总承包/标段

的公告》（具体详见 2021 年 4 月 2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于近日收到
成都互联新川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成都互联新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川科技）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确定倍特建安（联合体牵头人）与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组成
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人。 按照联合体分工，倍特建安在该项目中仅承担施工工
作，该项目公开招标时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 199,419.46万元。

一、中标通知书的主要情况
1、中标价：
施工费：190,838.97万元，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控制价基础上，下浮 5.03%。
2、工期：870个日历天（含设计、施工工期）
招标人新川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虽然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关
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公司后续将根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